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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管理本市廣告物，以改善市容觀瞻、維護公共

安全及塑造都市特色，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廣告物，其種類如下： 

一、張貼廣告：指張掛、黏貼、粉刷、噴漆之各種告

示、傳單、海報等廣告。 

二、插設懸掛廣告：指插設、懸掛之旗幟、布條、帆

布或其他材質之廣告。 

三、招牌廣告：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之電視牆、電

腦顯示板、廣告看板或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

告，並區分為正面式招牌廣告及側懸式招牌廣告。 

四、樹立廣告：指樹立或設置於地面或屋頂之電視

牆、電腦顯示板、廣告看板、綵坊或牌樓等廣告。 

五、遊動廣告：指於車、船等交通工具或其他移動式

工具設置之廣告。 

六、公車站牌及候車亭廣告：指設置或黏貼於公車站

牌或候車亭上之廣告。 

七、其他廣告物：指前六款以外之廣告物。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工務局。 

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張貼廣告：本府環境保護局。 

二、插設懸掛廣告：於安全島、綠地、人行道、人行

陸橋設置者為主管機關；設置於其他處所者為本

府環境保護局。 

三、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主管機關。 



四、遊動廣告、公車站牌及候車亭廣告：本府交通局。 

五、其他廣告物：主管機關。 

第二章  廣告物之審查及許可 

第四條  廣告物除廣告內容或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第九條授權規定另有規定外，應按其種類經主管

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後，始得設置。 

經許可設置之廣告物，非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變更。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規費法規定，向廣告物

設置申請人收取許可規費，其收費標準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五條  廣告物申請許可之審查業務，主管機關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委由相關專業團體協助審查。 

專業團體依前項規定受託辦理協助審查業務，應

將審查結果送委託機關，由委託機關發給廣告物許可。 

第一項專業團體之資格條件、協助審查之工作項

目、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任及義務，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三章 廣告物之設置限制 

第六條  廣告物之文字、圖畫、影音、符號、標誌、標記

或形體等，不得有違反法令之情形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情事。 

第七條  廣告物之設置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封閉、堵塞依法留設之逃生避難設施、緊急進出

口，或妨礙法定避難器具之使用。 

二、影響建築物必要之日照、採光或通風。 

三、遮擋道路之標誌、標線、號誌及影響駕駛人安全。 

第八條  下列地區或處所不得設置廣告物： 

一、保護區、保存區、農業區。但都市計畫及其他法

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道路、安全島、高岡處所或公園、綠地、名勝、

古蹟、防洪設施等處所。但經各處所或設施之管

理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妨礙公共

安全、交通安全、市容觀瞻或風景之處所。 

四、公路兩側禁限建範圍。 

五、位於大眾捷運系統地面及高架段禁建及捷運設施

外緣水平方向外十八公尺限建範圍內。但限建範

圍內經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審核同意者，不在此

限。 

六、其他法規禁止設置廣告物之處所。 

公車月臺站區範圍內或交通號誌桿、道路指示標

誌桿及路燈桿不得設置旗幟標誌廣告。 

無遮簷人行道或綜合設計獎勵開放空間範圍內不

得設置地面樹立廣告。 

面臨捷運沿線兩側、河道用地兩側、市轄漁港區

域或高雄商港區域外等之第一排建築物屋頂或住宅區

之建築物屋頂不得設置屋頂樹立廣告。 

第四章 廣告物之設置 

第九條  廣告物設置之場所、規範、規模、申請程式、應

備檔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得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條  張貼廣告應於依法核准設置之廣告板（欄）或其

他處所張貼。 

第十一條  張貼廣告板（欄）之設置應經本府環境保護局

審查許可，並依相關法規設置。 

前項廣告板（欄）之設置申請、管理及收費規

定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另定之。 

第十二條  插設懸掛廣告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置於自行管理場所一樓以下牆面或騎樓者，

不得妨礙行人通行，其長度不得超過二柱間長



度，下端距地面淨高不得低於二點五公尺。 

二、設置於建築物二樓以上外牆者，應整體設計且

不得遮蔽建築物依規定留設之逃生出口。 

三、設置於路燈桿之旗幟廣告，以人行道旁之路燈

桿或寬度一百公分以上之分隔島或安全島之路

燈桿為限，其材料應為布質，下端距地面之距

離須達二點五公尺，並應固定其燈桿套環。 

四、設置於安全島或人行道上之旗幟廣告，應與行

車方向平行且不得逾越車道上方。其旗桿設置

位置應距人行道或安全島外緣達三十公分以

上。 

五、懸掛於人行陸橋之布條廣告，其縱長以不超過

陸橋欄杆高度為限，且不得遮蓋號誌及標誌。 

第十三條  正面式招牌廣告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縱長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公分。 

二、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五十公分。 

三、上端自地面起算不得超過十五公尺。 

四、下端距地面淨高不得低於二樓樑底。 

每一營利事業設置之正面式招牌廣告，以一處

為限。 

第十四條  側懸式招牌廣告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縱長不得超過一百八十公分。 

二、突出建築物牆面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公分。 

三、厚度不得超過六十公分。 

四、上端自地面起算不得超過高度十五公尺。 

五、下端距地面淨高，除位於車道上方者，其招牌

下端距地面淨高不得低於四點六公尺外，其餘

不得低於三點五公尺。 

每一營利事業設置之側懸式招牌廣告，以一處

為限。 

第十五條  建築物騎樓及騎樓柱不得設置招牌廣告。但騎



樓柱臨接道路面或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第十六條  地面設置之樹立廣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 

二、所在建築基地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最

大水準投影面積，不得超過三平方公尺；未達

一千平方公尺者，不得超過一平方公尺。 

第十七條  屋頂設置之樹立廣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高度由其最高點往下垂直計量至設置屋頂面之

高度不得逾六公尺。 

二、下緣與女兒牆上緣間應留設一百五十公分之淨

距離。 

三、與建築物屋頂突出物水準投影面積之和，不得

超過屋頂層建築面積八分之一或十八平方公

尺。 

第十八條  廣告物附屬之照明設備，其設置規定如下： 

一、住宅區內不得裝設具有閃爍或具警示功能等影

響行車安全之刺眼照明設備。 

二、廣告招牌燈外部，應裝設可完全將非接地電源

切斷之自動開關，其燈塔之鐵架、金屬外殼等

均應接地，並應裝設於操作開關時可視及廣告

招牌燈之範圍。 

三、廣告物外部附掛照明設備者，如逾道路境界線

時，其燈具不得突出道路境界線一公尺，下端

距地面之距離並不得低於四點六公尺。 

第十九條  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之設置，基於本市街道之

風格特色、街區之整體發展、提升都市景觀或其他

公益性因素，並經廣告物審議會審查許可者，得不

受本自治條例之限制。 

前項廣告物審議會之組織及審議規則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第二十條  為塑造特定街區建築物與招牌廣告、樹立廣告

之整體風格，主管機關得劃定一定街區範圍，另行

規定廣告物之形式、材料及設置規格、位置等事

項，實施更新計畫，不受本自治條例之限制。 

街區或社區組織為管理維護其景觀環境，得擬

定一定街區範圍之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設置建議，

送請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實施廣告物更新。 

依前二項規定更新廣告物者，主管機關得編列

預算補助之。 

第二十一條  遊動廣告物之設置方式，以張貼、漆繪為原

則，並不得妨礙行車視線及安全。如於車體附加

框架者，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計程車設置遊動廣告，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規定辦理。 

遊動廣告車不得固定停放於本市道路，並應

依規定懸掛號牌，且不得以廣告物遮蔽，違者依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及「高雄市

妨害交通車輛處理自治條例」規定移置、保管及

後續處理。 

第五章 廣告物維護管理 

第二十二條  廣告物所有人、設置人、使用人或設置場所

之管理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對廣

告物應負管理維護之義務，不得有髒亂、破損或

足生危害於公共安全等情事。 

第二十三條  因天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致廣告物遭受損壞

而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如廣告物所有人、設

置人、使用人或設置場所之管理人、建築物所有

權人、土地所有權人未能立即改善，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避免急迫危險而認有即時

處置之必要時，得逕予拆除。 



第二十四條  廣告物許可設置期間屆滿，或廢止許可設置

時，廣告物所有人、設置人、使用人或設置場所

之管理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應自行

拆除，並妥善清理拆除後之廣告物。 

第二十五條  廣告物於許可設置期間有發生人身傷害、財

產損失等情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依其情形廢止其設置許可，並予清除。 

第六章 罰則 

第二十六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擅自設置或變更廣告物者，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廣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設置

場所之管理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未改善或補辦

手續者，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依行政執行法

直接強制之規定予以強制拆除。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者，主

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廣告物所有人、使

用人或設置場所之管理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土

地所有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拆除廣告物；屆期未拆除廣告物者，得按

次處罰，必要時並得依行政執行法直接強制之規

定予以強制拆除。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六條、第十二條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

者，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廣告物所有

人、使用人或設置場所之管理人、建築物所有權

人、土地所有權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必要時並得依行政執行法直接強制之規定予以

強制拆除、清除或移置適當地點。 



第二十九條   廣告物所有人、設置人、使用人或設置場所

之管理人、建築物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違反第

十八條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第

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千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處

罰時，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依行政

執行法直接強制之規定予以強制拆除。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避免急迫危險，認有即時處置之必

要時，得依行政執行法即時強制之規定，逕予拆

除。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未經許可設置之廣告

物，如無危害公共安全、妨礙交通或違反其他法規

之情形者，得自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之日起一年內

補正申請許可，逾期未申請或申請未經許可者，依

本自治條例規定處理。 

第三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